附件2
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复核申报表
集群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XX（省、市）XX（县、区）XX产业）
所属地区：    省（区、市）    市（区）   县（市、区）
县级行政区划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
集群运营管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

填报说明

集群应如实填报所附各表。要求文字简洁，数据准确、详实，并提供必要的数据清单及佐证材料。填报数据将依权限对相关部门和单位开放共享，仅供审核验证和查阅用。

各必填栏目不得空缺，无相关情况时应填写“无”；数据有小数时，保留小数点后2位。

集群运营管理机构如发生变化，需提交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包括主管部门、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证明或申报主体自我声明。

未来三年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中的发展目标依据《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》编制，要可考核，突出培育重点，分阶段合理制定年度目标。

为确保文件信息的正确采集，填表时不得改变表格样式，其中一至三部分不得串页。
一、基本情况
	集群名称：

（XX（省、市）XX（县、区）XX产业）
	

	县级行政区划中小企业主管部门
	

	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

	集群运营管理机构
	
	是否发生变化
	□是（需附情况说明）

□否

	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

	集群占地面积（平方公里）
	

	主导产业所属产业类型
	□第一产业

□第二产业
□第三产业

	集群主导产业是否属于国家规定的禁止、限制和淘汰类产业
	□是

□否

	近三年是否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，重大及以上网络安全事件和数据安全事件
	□是（需附情况说明）
□否

	是否存在偷税漏税、违法违规、严重失信和其他重大问题的行为
	□是（需附情况说明）
□否

	属于高耗能行业的集群，能效水平是否达到行业基准值
	□是

□否

□非高耗能行业，不适用

	属于高用水行业的集群，水效水平是否达到行业基准值
	□是

□否

□非高用水行业，不适用


二、近三年目标完成情况
	（3000字以内）
一、集群基本情况简介

包括集群主导产业在细分领域所处发展水平、行业地位、获得荣誉称号，以及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、优质市场主体培育、产业链供应链建设等方面近三年来发展情况。

二、培育工作

包括提升集群主导产业优势、激发集群创新活力、推进集群数字化转型、加快集群绿色低碳发展、深化集群开放合作、提升集群治理和服务能力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效果。

三、发展成效

（集群2023年围绕主导产业、创新、数字化、绿色化、开放合作、治理和服务等方面所制定的发展目标完成情况。）

方向
指标
2022年基准值
2025年目标值

2025年完成值

主导产业
......
......
......
创新
......
......
......
数字化
......
......
绿色化
......
......

......

开放合作
......

治理和服务
......

其它
......

四、未来三年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规划

总体思路

发展目标

1.三年总体目标

（集群须围绕主导产业、创新、数字化、绿色化、开放合作、治理和服务等方面设定清晰、可考核的发展目标，鼓励集群根据自身特色增加考核指标，可不局限于以下方面）

方向
指标
2025年基准值
2028年目标值

主导产业
近三年集群产值年均增速
优质中小企业数量
......
创新
研发经费投入
有效发明专利数量
......
数字化
工业互联网普及率
......
绿色化
二氧化碳排放量
单位工业产值能耗
......

开放合作
定性描述

治理和服务
定性描述

其它
......

（备注：基准值须符合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标准，2028年目标值须符合以下要求：

近三年产值年均增速不低于10%

优质中小企业数量逐年增加

研发经费年均增速不低于10%

有效发明专利数年均增长不低于15%

工业互联网普及率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
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率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
集群单位工业产值能耗下降率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）
2.阶段性目标

（1）2026年度

（2）2027年度

（3）2028年度

重点任务

保障措施



三、真实性声明及推荐意见
	真实性声明

	本单位承诺此次提交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复核材料(包括附件资料)真实、合法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单位愿意负相应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县级行政区划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
县级行政区划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复核意见

	推荐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
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


四、佐证材料

对照集群申报时制定的发展目标，提供完成情况的佐证材料，包括：

1.截至2025年底的企业清单、中小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清单、中小企业主持或参与制修订标准清单、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清单等；

2.2023年-2025年年度研发经费计算过程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计算过程和单位工业产值能耗计算过程；

3.2023年-2025年集群新增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证明材料；

4.其他发展目标对应的重点工作、重要成果材料。



